《瓮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瓮安县财政局关于自主创业申报创业补贴资金的通知》《瓮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自主创业补贴标准的通知》废止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为充分发挥创业政策激励作用，进一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机制，我局于2016年8月30日、2019年7月2日分别印发《瓮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瓮安县财政局关于自主创业申报创业补贴资金的通知》（瓮人社通〔2016〕54号）和《瓮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自主创业补贴标准的通知》（瓮人社通〔2019〕46号）。经研究，通知中的部分政策与现有政策相冲突。根据《贵州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规定》相关要求，拟将《瓮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瓮安县财政局关于自主创业申报创业补贴资金的通知》（瓮人社通〔2016〕54号）和《瓮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自主创业补贴标准的通知》（瓮人社通〔2019〕46号）申报废止。
特此说明


















